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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汉市志》分卷目录

总类志

大事记

政党志

社会团体志

政权政协志

民政志

政法志

军事志

外事志

城市建设志

工业志

交通邮电志

农业志

商业志

15．对外经济贸易志

16．金融志

17．财政志

18．税务志

19．经济管理志

20．教育志

21．科学志

22．文化志

23．新闻志

24．文物志

25．卫生志

26．体育志

27．社会志

28．人物志“乱乳“玑以几乳叽c；h乳“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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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培栋

李少云

王千弓

朱文尧

杨士毅

李 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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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孟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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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子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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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保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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粟庆安鲁启汉

1980年成立武汉通志编纂委员会(1981年改称武汉

地方志编纂委员会)以来，曾任副主任的还有：王 健

彭沈元王千弓 郭治澄；曾任委员的还有：王道泉

石于石绍昌 吕 粱朱士嘉华煜卿刘建国

许礼钧孙文英李子仪李星吴正东余杰

邹亚农张斧宗玉林姜希贤贺觉非贾正群

唐适宇龚啸岚崔执中 曾 卓雷有启 樊绩安

潘新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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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汉市志》总纂黎智

本卷责任副总纂李刚

噶

《武汉市志》编辑部

本卷编审人员 向顺立王汗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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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卷责任副总纂李刚

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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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汉市志·民政志》编纂成员

编纂领导小组

组 长谢心弼

成 员潘贤才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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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贺鸿海

主 笔陈绪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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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《武汉市志》总序

《武汉市志》的编纂工作始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

会以后的1980年i它的编纂出版是为了适应认识市情，探

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

需要。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地方科学文献的编纂工作。武汉

市作为中国中部的一座中心城市，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

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武汉市

的市情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是国情的组成部分．编纂出版一

部市志不仅是为了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·更重要

的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。 ，?

武汉在解放前分设为汉口特别市、武昌省会市和汉阳

县，历代的建制也不同，从未编纂过一部统一的城市志，这

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。本志记述内容起自1840年，截至

1985年，力求全面、系统、完整地记述整个城市的自然与社

会、历史与现状的全貌，并反映其发展的规律，但由于时阀

跨度之长，包罗内容之广，为历代修志所未见，更由于历史

资料残缺不全，散失损毁又多，各门类的记述都难免有缺

漏，尚有待于今后之补充。

本志的编纂，坚持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，坚

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

和资料性的统一，使之成为一部科学的地方文献。但由于



。

’

编纂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，在指导思想、编纂体

例、资料撰著等方面，仍会有诸多缺陷，这是需要海内外专

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的。

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城市志，力求科学地反映本城市在

近现代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。为了便于社会多方面、多层

次的广泛应用，按专志分卷出版。在统一指导思想、统一体

例、统一规范的制约下，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，以便于

1体现各专业的科学性。

． 本志的编纂出版工作，在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，自

始至终坚持群策群力的方针。武汉地区各系统、各部门、各

民主党派、各社会团体，不问隶属关系如何，都参加了编纂

工作。在搜集资料阶段有2：000余人参加，在编写阶段有

400余人参加，在总纂阶段有200余人参加。各部门、各单

位的领导都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档案、图书、囊史部门和大专

院校等通力合作，提供方便。《武汉市志》是集体努力的科

学成果，我们特向每一位为编纂出版本志付出了劳动的同

志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

． 1989年3月20日



凡 。 例

一、‘武汉市志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，全面地、系统地记。’

述武汉地区近现代历史与现状，是地方性、资料性的科学文

献。 ’．

．

’

‘

二、本志上限定为1840年，下限定为1985年，对于需

要溯源的史实，记述时适当延伸。 ．

’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(市属县另修县志)，首卷

设市辖县概况。记述中涉及各县的，注明含县。

四、本志根据现行社会分工，结合科学分类原则划分门

类。全志在统一指导思想、统一设计、统一体例、统一规范

的原则下，设28个分卷。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，各分卷又

具有相对独立性。内容记述力求反映各门类间的联系、影

响和制约关系，允许各分卷作适当和必要的交叉记述。

五、本志体例采用志、记、图、表、传，以志为主体。

六、本志为条目体。各分卷一般设篇、类目、条目，以条

目为记述的基本单元。’

七、本志在有关部类中设概述，概括全貌；设综述，反映’

各行(事)业的综合内容；分述以记述行(事)业为主，兼及典

型实体。 。

八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地及各类档案、图书、报刊、旧’
‘

l—’
· 0



志、政府公报、文件，以及调查采访实录，一般不注明出处，

不作注解。鉴于历史原因，有的资料无法搜集、考核而难免

缺漏时，则保持本来面貌，以待续修时补正充实。
。

九、本志采用语体文、记述体。使用文字、标点、数字、

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。

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，如明、清、中华民国(简称民国)。

涉及日伪傀儡政权、军队，则加“伪”字。 ．

．

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“新中国一。1949年10月1日新

中国成立前后简称“建国前一、“建国后～。1949年5月16

．日武汉解放前后简称“解放前"、“解放后”。一般都记实际

年月。
’

”

十、自1840年以来对武汉社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物，

不受武汉籍属限制，凡应入志的分别予以记述、立传、立表．。

人物传只收已故人物。，

单

匿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《武汉市志·民政志》编写说明

一、《武汉市志·民政志》是《武汉市志》的组成部分，按《武汉

市志》的总体设计和要求编纂。

二、《武汉市志·民政志》记述武汉民政事业发展的基本面貌

及民政改革的情况。 ￥
7

三、《武汉市志·民政志》设概述和管理机构、优抚安置、福利

事业、福利生产、社会救济、灾害救济、收容改造、婚姻登记、殡葬事

业及残疾人社会团体等类目。 ．

四、民政事业涉及社会面广，机构多变，为避免与其他专志重

复，凡过去曾属民政部门管理、而现在不属的，如侨务、民族事务、

宗教事务、人事、监察、人民代表选举等；以及现在虽属民政事务，

但市志另设专志记述的，如行政区划、基层政权建设等，均不列目

记述。
。

’

五、本志在编纂过程中，得到上级单位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

以及市内外档案馆、图书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，还曾与各省、

市民政厅(局)修志同行交流、切磋，谨致谢忱，尚请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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